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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特依據教育部

「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訂定「中臺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

研習研究及補助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各系所之專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以下

簡稱教師）。 

前項專業科目、技術科目及教師由系所課程委員會認定後，提送「教師進行產業研

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備查。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專任教師每任教滿六年為一個週期，每一週期應以連續或累計方式至與

本校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

習或研究。 

第四條  本辦法所定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應符合下列 A、B、C 三種方案之一，

三種方案可搭配累計。 

A方案：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以採深耕服務方式為原則。 

B方案：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含執行政府標案計畫），並

具有技術移轉、商品化或其他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 

C 方案：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與任教專業需求相關之深

度實務研習，或教師自行參與公民營機構辦理之產業實務研習。 

第五條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時間以不影響原排課規劃為原則，可於寒暑假或課餘時間

實施；惟兼行政之教師得每週至多申請八小時之公假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 

教師至國內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深耕服務之期間以半年或一年為原則，至海外合作

機構進行深耕服務之期間以三個月以上為原則。 

第六條  教師進行各方案之時間以點數計算，累計點數達 240點為六個月，計點方式如下： 

一、A方案：於深耕服務之契約期程內，5日為 1週（10點），累計 4週為 1個月（40 

點）。 

二、B方案：認定標準如下： 

（一）教育部認定之產學合作計畫案，採計 240點。 

（二）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含執行政府標案計畫，簽約金

額（不含學校配合款）至少新台幣伍萬元以上且撥入學校者始得列計。每件

計畫案基本點數為 200點，每增加伍萬元增計 50點。執行期間累計應超過

六個月。 

（三）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具外溢效果之具體成果，衍生一

篇發表於 SCIE、SSCI、AHCI、TSSCI或 EI等期刊(計畫主持人須為第一或



通訊作者)一篇增計 50點，發表於其他有審查機制之期刊一篇增計 20點。 

（四）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具外溢效果之具體成果，衍生專

利一件增計 50點，衍生技術轉移每伍萬元增計 50點。 

（五）本方案第（一）至（四）項之同一產學合作計畫案，其計畫主持人、校內共

（協）同主持人，依共同簽名協議書所載分配點數計點。 

三、C 方案：以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際參與研習之期間計算，以半日為計點單位， 

累計 5日為 1週（10點），累計 4週為 1個月（40 點），累計 6個月 

240 點。 

另，教師經上述方案累計達 120 點後，提出有助課程教學與評量有具體成果者，經

其歸屬系（所、學位學程）、學院認定者，每件增計 10至 30點。 

第七條  護理系教師實際至醫療機構直接指導學生實習之時數得依 C 方案採計點數。 

第八條  教師採深耕服務方式赴產業研習或研究者，本校研究發展處應與教師所赴之產業、

合作機構、相關職業團體簽訂契約並約定回饋條款。 

一、向教育部申請補助深耕服務案，但未獲補助或未申請之教師，前往深耕服務前，

應繳交足以支應教師所屬系（所）分擔其教學工作而聘任兼任教師之鐘點費為

原則。惟未獲申請補助者，本校得酌予部分補助。 

二、教師應與深耕服務之機構簽訂產學合作案，並於服務期滿一年內執行完畢。深

耕服務期間半年以內者每案至少 15萬元，超過半年至一年者每案至少 30萬元。 

第九條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週期計算方式如下： 

一、一０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受聘之現職教師自當日起，循序計算六年為一個週期。 

二、新聘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自到職日起，循序計算六年為一個週期，但

前職為其他技專校院教師者，則銜接計算他校之起始日，以六年為一個週期。 

三、週期內如有留職停薪或停聘者，則視留職停薪或停聘期間，相對順延之。 

第十條  教師進行產業深耕服務期間，本校應保留職務、支付薪給、給予公假，並事先簽訂

契約書，約定深耕服務起迄年月日、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核計

基準及強制執行等事項。（契約書如附表） 

第十一條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資料及計點悉由校務行政系統產生，教師應於系統開放

期間自行填報產業研習或研究成果，並上傳相關佐證，逾時不得要求開放系統補

登資料。系所及學院應至校務行政系統審核教師研習或研究成果資料是否與其任

教專業領域相關。 

研究發展處每學期召開「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教師之產業

研習或研究成果，審議通過者，始得填入校務基本資料庫。 

第十二條  本校申請補助類型如下： 

一、學校辦理教師深度實務研習。 

二、教師進行產業深耕服務。 

三、教師參與公民營機構辦理之產業實務研習。 

經費補助原則及支用基準依「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教師產業研習實施要點」辦理。 

教師應於教育部公告期限內，依「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教師產業研習實施要

點」提出計畫書。 

教師進行產業深耕服務計畫書由系、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先行審議，經「教師進



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研究發展處向教育部申請補助。 

第十三條  教師未依本辦法規定於六年內完成六個月產業研習或研究者，提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規定辦理。另教育部法令已修正而本辦法未及

修正時，悉依教育部修正後之法令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臺科技大學教師深耕服務返校服務契約書 

一、本人            （以下稱乙方），向中臺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申請赴

（合作機構或產業名稱）                行深耕服務，業經甲方   年   

月   日召開之「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為期   年   個月。 

二、深耕服務完畢後，或因故終止深耕服務時，願立即返校履行服務義務。服

務義務期間自返校之次日起算，期間等同實際深耕服務時間。 

三、服務義務履行完畢前，不得辭職、借調、退休或再次申請至合作機構或產業

實地服務或研究，違者得送本校三級教評會審議給予合宜之處分。 

四、乙方不返校履行服務義務時，應於甲方通知期限內，一次繳還甲方發給深耕

服務期間之薪資（學術研究費）。逾期不繳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五、違約之事由因不可歸責於乙方者，免除其賠償責任。 

六、雙方如有爭訟，同意以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七、本契約書一式二份，分別由甲、乙雙方收存，以為憑據。 

立書人： 

甲     方：中臺科技大學 

代  表  人：  

地     址：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乙     方：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  籍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